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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

的专项审计说明 

 
信会师报字[2017]第 ZA10422 号 

 

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

司”）2016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（以下简

称“汇总表”）。该汇总表已由贵公司管理层按照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

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。 

 

一、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 

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

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及其他相关规定

编制汇总表以满足监管要求，并负责设计、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

制，以使汇总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。 

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发表专项审计

意见。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中

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

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 

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，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

计证据。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，包括对由于舞弊

或错误导致的汇总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。在进行风险评估时，注册

会计师考虑与汇总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，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，

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。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

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，以及评价汇总表

的总体列报。 

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专项审

计意见提供了基础。  

http://127.0.0.1:85/PCPAIntranet/Law_StatuteMgmt/LawDocumentShow.aspx?lawdocid=7316&fromi=1
http://127.0.0.1:85/PCPAIntranet/Law_StatuteMgmt/LawDocumentShow.aspx?lawdocid=7316&fromi=1
http://127.0.0.1:85/PCPAIntranet/Law_StatuteMgmt/LawDocumentShow.aspx?lawdocid=7316&fromi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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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专项审计意见 

我们认为，贵公司 2016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

况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编制

以满足监管要求。 

 

四、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、使用目的的限制 

我们提醒汇总表使用者关注，汇总表是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

司为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而编制的。因此，

汇总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。本专项审计说明仅供东方财富信息股份

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。本

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杨志平 

    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李新民  

 

 

 

 

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七年三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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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

编制单位：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人民币单位：万元） 

资金占用类别  资金占用方名称 
占用方与上市公

司的关联关系 

上市公司核算的会

计科目 

2016 年期初占

用资金余额 

2016 年度占用

累计发生金额 

2016 年度偿还

累计发生金额 

2016 年期末占

用资金余额 
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

业 

 
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小计                   

关联自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小计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关联人及其附属企业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小计                   

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

  

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-    2,020.00 2,020.00   -    销售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

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202,617.84   84,292.15   271,060.63   15,849.37  销售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

上海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-     3,095.20   3,095.20   -    销售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

东方财富征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应收账款  -     10.60   -     10.60  销售、提供劳务 经营性往来 

扬州东方财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598.59   1,227.38   956.04   869.93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长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219.06   532.23   751.29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优优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6.49   29.86   9.86   56.49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微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264.22   264.22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52,373.70   20,626.01   31,747.69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东鑫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30.20   137.67   44.03   123.85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东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全资子公司 

本期已处置 
其他应收款  20.20   172.67   192.87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东方财富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206.53   206.53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3,150.87   3,150.87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上海东方财富金融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388.55   388.55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南京东方财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3.51   3.51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浪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3.17   3.17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广州东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160.57   160.57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东方财富征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18.20   18.20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东方财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6,036.41   -     258.43   5,777.98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北京京东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 -     405.55   405.55   -    资金周转 非经营性往来 

小计        209,558.79   148,492.63   303,615.53   54,435.91      

总计        209,558.79    148,492.63  303,615.53   54,435.91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计机构负责人： 


	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
	2016年度
	关于对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
	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
	的专项审计说明
	信会师报字[2017]第ZA10422号
	一、管理层对汇总表的责任
	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
	三、专项审计意见
	四、编制基础和本专项审计说明使用者、使用目的的限制



